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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报道

方便、快捷、经济……电动自行车的一系列优点，
成为不少消费者日常出行中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
但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不规范骑行导致的交通事故
频频发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电动自行车产业的规范发
展，众多地区相继出台了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的
相应法规，其中均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
坐人员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一个小小
的头盔，真的能破解交通安全的大“痛点”吗？

佩戴头盔保障骑行安全

日前，松果智库在京发布了《中国电动自行车防
预性驾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当前电
动自行车交通肇事事故占所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
75%。为此，报告首次将汽车的“防御性驾驶”理念引
入电动自行车领域。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年产量超过 3500万辆，
保有量则已达3.5亿辆，均为世界第一。然而，随着电
动自行车的普及，事故率也不断攀升。面对高发的事
故，佩戴头盔就成为保障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和乘坐者
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

该报告同时总结出电动自行车“防预性驾驶十原
则”安全指南，从佩戴头盔、拒绝骑行时玩手机、识别
盲区、规避“鬼探头”等方面介绍电动自行车防预性驾
驶相关知识。

中汽中心汽车安全测评专家周博雅告诉记者，在
专业术语中有一个关键数据——HIC 头部损伤值。
当HIC值小于1000的时候，大致就是受轻伤的水平；
当HIC是 1000—1700的时候，对应的大概是受重伤
的水平；如果超过1700，可能就会对头部造成致命影
响。在他们的测试中发现，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碰撞
时，戴头盔与不戴头盔之间，也许就是“生与死”的差
距。

周博雅介绍：“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对比测试，用代
表儿童头部的模型，以一个 50度的夹角去撞击坚硬
地面。当速度仅达到 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头部的
伤害值 HIC 就已经达到了 1756.3，大致等同于致命
伤。在这一次碰撞测试过程当中，在正确佩戴了头盔
的情况之下，头部的HIC值只达到235。换句话讲，戴
了头盔可能你只会受轻伤，但是没戴头盔可能会有一
个致命的伤害，而这个仅仅是用 10公里每小时的速
度去撞击地面。如果说这个和地面撞击的速度更高
的话，可想而知它产生的伤害可能也会更大。”

多地出台地方法规 创新执法方式

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全国多地都已出台有关
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地方法规，明确了强制性规定
以及处罚细则。例如，《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
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应当佩戴安全头盔，违者可以
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郑州市非
机动车管理办法》明确，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
员不戴安全头盔的，处以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五十元
以下罚款。《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员均应佩戴安全头盔，并对
从事网约配送活动的非机动车车辆和平台企业，明确
了主体责任。其中包括建立健全内部交通安全管理
制度、督促驾驶人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合理
确定配送时间、路线等8项管理义务。对骑手多次违
规、企业拒不整改的，明确了包含信用惩戒在内的处
罚措施。

尽管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地方立法呈现明显加快趋势，但立法过程
中也暴露出罚则设计、责任主体划分不一致，头盔标准缺乏明确规定等问题。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副教授马允表示，某些地方在进行电动自
行车规范整治时，存在侧重管理而轻视安全的倾向，还应加强对于道路参与者人
身安全的关注。

近年来，在执法层面，地方交警部门也进行了不少探索。
以江苏为例，《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于2020年7月起正式施行，条例

中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可以非现场执法，以及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
佩戴安全头盔等具体内容。同年 12月，江苏省全域实行驾乘电动自行车强制佩
戴安全头盔，采取“递次式”处罚方式，首次违法处罚20元，第二次违法处罚50元。

在南京，执法人员广泛开展了安全教育和头盔普及工作。2020年以来，南京
已有1400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给新购车辆用户免费赠送了近100万个安全
头盔，同时执法部门联合外卖、快递等重点行业开展了广泛的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目前，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 600万辆以上，电动自行车骑行佩戴头盔
率达95%以上。

在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看来，电动自行车逐渐
“摩托化”“机动化”的今天，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地方性交通法规，有
必要向全国推广。

顾大松表示，长久以来，我们对于电动自行车定位是非机动车，一般情况
下，非机动车的管理更多是地方的事权，一般由地方设立法规解决。但是目前
看来，电动自行车作为非机动车，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即使我们国家对于电
动自行车进行了标准统一，但实际运行过程当中，电动自行车“摩托化”“机动
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较多。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涉及对于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性的一些管理上，应由国家统一立法，
比如强制佩戴头盔的要求，我觉得的确可以纳入全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层面进
行统一规定，这是很有必要的。

□ 本报综合报道

为了交通出行安全，市民在骑摩托车
或电动自行车时，都应该规范佩戴安全头
盔。最近，有网友关注到，安全头盔也有

“耐用年限”。安全头盔也有“保质期”吗？
日前，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电动

自行车骑行者和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的工
作人员。

头盔“保质期”没有多少人了解

记者在江苏省宿迁市区青海湖、西
湖路等地随机采访了多位电动自行车的
骑乘人员，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清
楚安全头盔有“保质期”。家住金鹰花园
小区的市民赵先生说：“我的安全头盔是
买电动自行车时赠送的，用了4年多，看
着挺结实的，但没听说有‘保质期’。”家
住宿城区幸福街道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
者，她没考虑过保质期，坏了就换新的。

“我都是在网上购买安全头盔的，平价又
好看。”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不仅市民不了
解安全头盔有“保质期”，就连不少销售
安全头盔的从业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
题。宿迁市振兴大道一家电动自行车专
营店老板称，店内安全头盔一般都是随
电动车附赠的，买车就会送安全头盔，没
怎么单卖过，也不太了解安全头盔的“保
质期”。

记者在市区西湖路一家商铺看到，墙
上的安全头盔款式多样，颜色丰富。该店
负责人朱先生说，该店售卖的安全头盔价
格差距较大，有的二三十元，有的一两百
元。安全头盔严格参照摩托车乘员安全
头盔国家标准生产，且具有3C认证标志，

质量相对有保证。朱先生说：“很多顾客
的安全头盔都是损坏或者丢失后才会考
虑购买新的安全头盔，很少关注‘保质
期’。”

使用头盔应关注建议使用期限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多家电动车专
营店的头盔说明书上均标有“正常使用和
保养，3年需要更换”等相关提示内容。有
店员表示，头盔属于“消耗品”，长期磨损
磕碰可能会对其安全性能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有明显磨损时进
行更换，但消费者却并不太关注这些。武
汉市青山区一家电动车专营店老板称，头
盔的说明书上会有建议使用期限，但没有
顾客会关注这些内容，一顶头盔也用不了
几年，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喜欢隔一段时间
换一个款式。”

在电商平台记者搜索“电动车头盔”
看到，各式各样的头盔让人眼花缭乱。在
几个销量高的商品链接中，记者看到商家
在商品详情页面中均写着“3C认证”“ABS
耐撞击”关键词。记者以顾客身份向店铺
客服询问，头盔有无“保质期”。一家店铺
客服称，电动车头盔没有“保质期”，但是
有耐用期限，一般使用3年至5年是没有
问题的。另一家店铺客服同样表示，电动
车头盔没有“保质期”，但商品有质保期，
两年以内可以提供换新和修理服务。

质检专家介绍，头盔在标识上面要求
标注生产日期，但是并没有要求标注“保
质期”，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规定
头盔的“保质期”，但长时间使用肯定会影
响其安全防护的性能，所以厂家一般会根
据产品情况标注建议使用期限。建议在
头盔出现长时间磨损、撞击、内部缓冲材

质变形、外表损坏的情况，消费者应及时
进行更换。

安全头盔的外壳对头盔的安全性至
关重要，所以材质的选择很有讲究。江苏
省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般的头盔采用的材质是ABS
(工程塑料)、玻璃纤维。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安全头盔质量参差不齐，市民选购时还
要擦亮眼睛，应购买通过国家3C认证的
安全头盔进行佩戴。此外，消费者在买头
盔时要确认是否有相关认证之外，也要记
得注意使用年限，有撞击过的头盔因内部
缓冲材质已经变形，就算外表没有损坏，
最好也不要再戴。

头盔“寿命”由材质和使用情况而定

日前，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头盔世家
专卖店走访看到，店内骑乘头盔的价格从
一百元至几千元不等，分为一般头盔和摩
托车专用头盔。

该店店长李鹏向记者介绍，头盔的使
用年限由头盔的材质和使用磨损而定，头
盔材质好的保护性能强一点，价格相对较
高，“保质期”也较长。“有些头盔的说明书
上写的保质期是五年，因为它通过了3C
认证，且外壳材质较好，例如ABS（工程塑
料）材料的头盔，它的耐冲击、耐摩擦等安
全性能比较好，使用的时间就比较长一
点。”

随后，李鹏向记者展示了两种不同
“建议使用年限”的头盔，一种“建议使用
年限为五年”的头盔，外壳的材料为ABS
（工程塑料）材料，内衬填充聚苯乙烯泡沫
发泡，密度很高，可防撞击，还配备了涤纶
或者莱卡的吸汗层，能够保护使用者的皮
肤不至于磨伤，安全性能相对较高，价格

在两百元至三百元左右。另一种头盔的
说明书上标明“建议使用年限为一年”。
李鹏介绍说：“这种较为便宜的头盔材质
较轻，没有防护层，仅有防止强制性撞击
的保护功能，驾驶时速在20公里以内的
电动车是可以佩戴的，也可以起到一定的
防护作用，价格在80至90元左右，使用期
限为一至两年。但是，此类头盔如果受到
撞击之后，其耐摩擦、耐撞击的保护性能
就降低了，因此建议及时更换。”

选择头盔还应专物专用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除了电动自行车
安全头盔，市场上还有一些针对小轮车、
滑板、轮滑等户外运动的头盔产品。这些
户外运动头盔外观设计时尚、色彩搭配鲜
明醒目，售价在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在
外观上，户外运动头盔和电动自行车头盔
相比，有些产品少了前方的挡风镜，有些
产品顶部采用镂空设计，重量上也更轻。
头盔内侧均印有生产日期，产品说明书中
还提醒“建议使用者在生产之日起5年后
对头盔进行更换”。

李鹏介绍，骑行电动自行车选购3C
认证的产品就可以了，但驾驶摩托车或从
事户外运动的话就需要选择专用头盔。
例如，骑行摩托车就需要选择具有DOT、
ECE、Snell等安全标准认证、防护等级更
高的摩托车专用头盔，此类头盔的售价在
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相关专家也表示，户外运动头盔只
适用于自行车、溜冰、踏板、滑板等户外
运动，不适用于摩托车、电动车骑行。户
外运动头盔有相应标准，现行的强制性
标准是GB24429-2009，在头盔视野、头
盔佩戴装置稳定性、头盔佩戴装置强度
性能和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等方面有
明确要求。“虽然，户外运动头盔没有硬
性规定‘保质期’，但我们仍然建议消费
者对头盔 5年进行一次更换，因为在使
用过程中头盔会造成一定磨损，承受冲
击后受损的头盔继续使用就无法起到较
好的保护作用。”

本报讯 对着智能头盔说“联系顾
客”，头盔识别到指令后会自动拨号；新订
单来了，头盔会发出语音播报，骑手只需
回答“收到”即可；骑手如果在工作期间不
佩戴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公司平台会收
到智能头盔发来的预警；当夜幕降临或者
光线昏暗时，头盔自动亮起红色警示灯，
提醒后方车辆注意观察……日前，江苏南
京交警联合外卖企业举行“文明守法、平
安回家”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为
外卖骑手发放了新款智能头盔。

随着互联网配送行业的不断发展，外
卖骑手的骑行安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如何让外卖骑手将及时接单与安全
骑行兼顾，让即时配送全过程变得更便
捷、更安全，已经成为外卖行业亟待解决
的问题。

在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饿了
么推出了新款智能头盔。该头盔集成了
多种模组：检测模组配备气压传感器、重
力传感器等，当骑手姿态发生大幅度变化
超过设定阈值时，如摔倒、受到撞击，头盔
会启动SOS模式，发出语音确认骑手安全
状态，若骑手未回应则会向紧急联系人拨
打电话并发送骑手位置坐标短信。提示
模组与手机接单APP进行连接，将系统提
示信息转化为语音播报。借助语音AI技
术，头盔将变身一位“AI助手”，和骑手对
话，为骑手服务。通信模组则采用专业的
声学设计，内置阵列麦克风和双扬声器，
具有开放式音频音效，骑手直接通过头盔
就能给客户打电话。信息采集模组能够
确认骑手信息，骑手可以在跑单APP中绑
定自己的智能设备并进行管理。

饿了么装备运营专家陈培明说：“头
盔和智能手机都是骑手工作必不可少的
装备，我们将二者进行了结合，从而扩展
出许多新的功能。我们希望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AI技术，来更好保障骑手安全。”
据介绍，目前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许多
骑手已经免费使用上了智能头盔。这款
头盔符合国家GB811-2010标准，刚度、
稳定性、耐穿透性、吸收碰撞能量性等指
标均通过安全测试，综合待机时长超过20
小时。头盔还采用了 IPX5级以上防水，
确保雨水天气下的使用安全。

此外，美团配送也宣布将在北京市、
江苏省苏州市、海南省海口市等地投放10
万顶智能安全头盔,进一步保障外卖骑手
交通安全情况。

美团交通安全智能头盔研发人员介

绍，骑手智能头盔内置有光电传感器、运
动传感器，可通过加速度检测和智能监测
算法,监测骑手在送单期间佩戴状态及佩
戴姿势。此外,还创新研制了自感应尾
灯、蓝牙耳机、麦克风、快捷按键等多项智
能安全功能。智能安全头盔使用前，骑手
需用APP扫码绑定，APP可显示实时佩戴
状态，并记录戴盔数据，以此保证外卖骑
手交通安全情况。

美团骑手范铁明表示，骑手需经常操
作手机或接打电话，易导致分神而出现意
外，美团交通安全智能头盔的语音通话和
接单功能，大大提升了配送安全性。“蓝牙
耳机外放式立体声，也解决了耳机戴久耳
朵疼的问题。”范铁明说。

据了解，自 2020年 6月启动研发以
来，美团配送通过骑手调研、骑手恳谈会
和产品体验官等渠道听取意见，已迭代了
多个版本的美团交通安全智能头盔。除
硬件研发投入，美团还推出了培训宣导、
算法优化、警企合作等系列举措，综合保
障美团交通安全。 （左 锂）

近日，安徽消保委发布电动车头
盔消费提示。

看标签。消费者在选择头盔时，
首先应当查看头盔的标识信息有无
产品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
日期、合格标志等内容，没有标签的
头盔属于“三无”产品，不要购买。

看结构。合格的头盔由壳体、缓
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消费者一定

要选择采用无毒、无害材料制成的，
具有覆盖整个头部保护区缓冲层的
头盔，这样才能吸收碰撞能量，起到
保护作用，不要购买只有腾空塑料件
结构的劣质塑料头盔。

看材质。尽量选择外壳采用抗
压耐摔的ABS材料、护目镜采用 PC
聚碳材料、缓冲层采用EPS泡沫填充
的头盔，不要贪图便宜或者以工地安

全帽替代。
看标准。目前，电动自行车头盔

没有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也没有纳
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建议消费者
选购执行摩托车头盔标准，即实行强
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购买时，要认
真阅读产品说明，查看产品是否有3C
认证。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产
品认证证书查询”界面，输入证书号

即可查询相关产品信息。
看尺寸。消费者在购买头盔时一

定要试戴，确保头盔尺寸和自己头型
大小相当，不要过紧或过松，也不要购
买头盔系带宽度过窄、系带锁扣材质
过软的产品。使用中，一定要系紧系
带，避免头盔脱离头部失去保护作用。

看使用期限。超过使用期限，头
盔防护性能会因为老化而大幅下
降。消费者应注意定期更换，避免头
盔保护失效。塑料头盔一般不宜超
过 3年，碳纤维头盔一般不宜超过 5
年。

（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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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街道市场监管所对商超散装食品
安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近日，丰台街道市场监管所在辖区范
围内集中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
保安全”专项行动，针对商超散装食品安全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严格对照日
常监督检查要点表，深入辖区大型商超，对
散装食品的进货查验、产品贮存、从业人员
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重点检查。对检查中
发现的生产记录、进销货记录不完善、食品
安全公示信息不完整、食品标签不规范等
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同时要求商家要加
强内部管理，定期对食品安全设施设备运
行情况进行检查，确保三防、温控等设施设
备工作状态正常，满足食品对储存条件的
要求，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对散装食品进
行标识，确保食品标签格式规范，要素齐
全，内容真实。同时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
工作，全力营造人民群众放心的食品消费
环境。 （樊宁）

安徽消保委发布电动车头盔消费提示

购买头盔应关注六个方面

消费观察

头盔“保质期”尚无明确国家标准

你的头盔“过期”了吗？

及时接单与安全骑行兼顾

外卖骑手用上智能头盔

本报讯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外观模
仿电饭煲、煤气罐、烧水壶等造型的个
性头盔，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追求的网
红产品，此类头盔售价普遍在 200元至
600元。记者搜索看到，销售个性头盔
的商家在商品详情页面中都标注有“请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勿佩戴此帽上路驾
驶”相关提示。一家店铺客服表示，这
类头盔属于个性搞怪的创意饰品，并不
能真正起到防护的作用，可以作为拍照
的装饰，但不建议骑行上路。

这些头盔可以起到防护作用吗？
对此，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在公众号发
文提醒消费者：“奇形怪状的头盔可能

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文中以电饭煲
状的头盔为例，指出该产品不符合“壳
体表面应坚固、平滑，边沿应圆钝，以防
直接损伤头颈部”“头盔外表面不应有
超过 5毫米的外部突出物”等相关安全
要求规定，属于不符合国标的头盔。在
发生交通事故时，此类头盔不能起到安
全头盔应有的保护作用，不适合在骑乘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佩戴。

对此，相关专家表示，普通头盔或劣
质头盔可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目前，
国家对于摩托车骑行头盔有强制性生产
标准，但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头盔的
标准还未出台，因此导致了市场上的电
动自行车头盔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外
观设计五花八门的现象频发，消费者在
购买头盔时不要盲目追求个性化装饰效
果，应以安全防护作为首选。（鲤 文）

外观酷似电饭煲、煤气罐、烧水壶

个性头盔或存安全隐患

法院公告栏
王海永：本院受理原告刘明英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张贴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十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广平县人民法院

盐城众鼎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金斌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福州新起点乐学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张钰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榕仓劳人仲案字[2022]
478号《裁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委

地址：仓山区下渡街道江边洲路 1号美墩苑

3号楼一层。电话：83803272。
福州市仓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徐志春：本院受理（2022）苏 0903 民初 4634
号徐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苏

0903民初 46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 9:
00-12:00（自动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依法按

现状进行公开拍卖：一、拍卖标的：二手缝纫

设备一宗，打包拍卖（具体信息以实际情况

为准）。二、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为现状拍

卖，采用网络增价式拍卖，设有保留价，不达

保留价不成交。三、竞买登记手续：有意竞

买者请于2022年12月26日下午15时前（到

账为准）将竞买保证金缴至我公司指定账

户，并在中拍平台上完成注册登记并进行实

名 认 证 ，持 保 证 金 缴 纳 回 执 等 致 电

18863658088办理竞买手续。四、标的展示：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12月26日15时（工

作日、工作时间），标的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

展示，相关资料可在山东汉兴拍卖有限公司

现场查阅。风险提示详见《竞买须知》。电

话：18863658088/0536-6163333。地址：山

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龙都街道办事处兴华西

路187号。

山东汉兴拍卖有限公司

赖宜财：本院受理原告何玉成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 0423 民初 85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邺城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胡朝国、何正芬：本院受理陈仕芬与何正芬、

胡朝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豫

2328民初 560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冯鹏：本院受理原告施策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苏 1283 民初 3570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张开达、陈愈标：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张开达

与原审被告睢县房有房产中介有限公司、陈

愈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422民

监 5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内容为：“一、

本案由本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

书的执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第六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冯建兵：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黄亘亘与原审被

告睢县房有房产中介有限公司、冯建兵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422 民监 6 号民事

裁定书，该裁定书内容为：“一、本案由本院

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

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

六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金桂芳、栾娟：原审原告金桂芳与原审被告

睢县房有房产中介有限公司、栾娟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于2022
年11月28日作出（2022）豫1422民监8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

议庭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

行。现公告向你们送达（2022）豫 1422民监

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蔡佳彤、黄绍华、曾井兰：原审原告蔡佳彤与

原审被告睢县房有房产中介有限公司、黄绍

华、曾井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

睢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作出

（2022）豫 1422 民监 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二、再

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现公告向你

们送达（2022）豫 1422 民监 7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白学样、黄小龙：本院受理原告罗甸县乐亿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白学样、黄小龙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 2728 民初 1083 号民事判决书、督

促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福建若可食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潘秀莲与

你单位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榕仓劳人仲案字 [2022]539 号

《裁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委地

址：仓山区下渡街道江边洲路 1号美墩苑 3
号楼一层。电话：83803272。

福州市仓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福建若可食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林巧平与

你单位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榕仓劳人仲案字 [2022]536 号

《裁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委地

址：仓山区下渡街道江边洲路 1号美墩苑 3
号楼一层。电话：83803272。

福州市仓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福建若可食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常琼与

你单位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榕仓劳人仲案字 [2022]542 号

《裁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委地

址：仓山区下渡街道江边洲路 1号美墩苑 3
号楼一层。电话：83803272。

福州市仓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福建若可食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谢秀平与

你单位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榕仓劳人仲案字 [2022]535 号

《裁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委地

址：仓山区下渡街道江边洲路 1号美墩苑 3
号楼一层。电话：83803272。

福州市仓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